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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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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驾照帮友代驾
惹祸双方付代价

通讯员 徐利文 聂菁

近日，常山法院审理了一起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没有驾驶证

却帮朋友代驾的张某和被代驾人徐

某双双付出了代价。

去年9月一天，徐某聚餐饮酒

后，让同桌未饮酒者张某代驾回家，

张某隐瞒了自己没有驾驶证的情

况，欣然应允。车辆行驶至某村路

段时，与行人包某发生碰撞，导致包

某受伤，车辆受损。经交警认定，张

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包某负事故次

要责任，并对张某予以相应处罚。

包某伤势经鉴定为重伤，徐某和张

某因赔偿责任划分发生争议，遂诉

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朋友间帮忙代

驾系无偿帮工。为他人无偿提供劳

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

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后，

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帮工人追偿

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本案中，

张某明知自己无驾驶资格，仍故意

代驾行车，应承担主要责任。徐某

找人代驾未尽安全审查义务，应对

原告损失承担次要责任。某保险公

司应在交强险内承担赔偿责任，但

在赔偿后可向张某、徐某进行追偿。

在法官的主持下，各方达成调

解协议，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

赔偿包某10万余元，履行完毕后即

可向张某追偿7万余元、向徐某追偿

2万余元，张某另赔偿包某7万余

元，徐某另赔偿3万余元。

法官提醒，酒后代驾存在风险，

代驾双方皆需谨慎，无证驾驶更不

可取。被代驾人应合理审查代驾人

有无驾驶资格、是否有饮酒、服用国

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

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

病等情况以及其他安全审查义务，

否则发生事故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代驾人也应履行安全驾车的义

务，否则引发事故将需承担相应的

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可能承担刑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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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俞瑜

“投保人林某在投保时隐瞒肾方面疾病，我们有理由

拒绝理赔。”法庭上，保险公司代理人出示了含有保险排除

情况条款的保险告知书，表示林某没有做到健康告知的义

务。三门法院一审审结该起健康保险合同纠纷，保险公司

的抗辩最终没能得到法院支持，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近

日，台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林某早年患上了肾病，需要定期治疗。2019年4月，

她投保了一份《女性健康公益保险》时，签字确定自己不存

在肾方面疾病，该险种对于原发性卵巢癌保险金额为10

万元，保险有效期为一年，且林某患有的肾方面疾病属于

该保险应当排除的理赔情况。

今年2月，林某腹痛难忍，经诊断为卵巢癌并进行了

手术。手术后，林某依据《保险投保单》向保险公司提出理

赔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

但是，保险公司却以林某患有肾方面疾病且未如实告

知为由，作出不予立案并退还原始单证决定，但一直没有

明确表示解除合同。林某随即起诉至三门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林某患有肾方面疾病但仍签字确定

自己不存在上述疾病而进行投保，应视为其未尽到如实告

知的义务，因此保险公司拥有解除本保险合同的权利。不

过，保险公司在收悉理赔材料后三十日内并没有行使合同

解除权，所以该权利消灭。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应向林某支付保险理赔款

10万元。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近日，台州中院二审维

持原判。

法官说法
原告患有肾方面疾病并治疗二年，应认定其对自己存

在肾衰或肾损害、器官衰竭的情况明知，但原告仍签字确

定自己不存在上述情况而进行投保，应视为其未尽到如实

告知的义务，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原告在保险有效期

间患卵巢中分化腺癌后向被告提出理赔申请，但是被告在

收到原告理赔材料后，却作出不予立案并退还原始单证的

《理赔决定通知书》，由此可以确认保险公司自该日起就应

当知道存在解除事由，但未在30日内行使解除权，导致其

解除权已消灭，涉案保险合同未被解除。条款对原、被告

仍有约束力。被告应按约承担保险责任支付相应保险金。

隐瞒患病仍投保，为何仍获得理赔？
法院：保险公司未及时解除合同，解除权消灭须赔付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周瑾

赵某在宁波鄞州做禽蛋批发零售生意。中秋节

前，他接到一笔大单，有人要订1000盒鸡蛋，要求外

包装标签上注明“山林放养土鸡蛋、宁海土鸡蛋、新鲜

原生态”和“产地：浙江宁波”等内容。

按照协商的价格，一盒鸡蛋有10个，扣除成本6.08

元、包装盒0.3元，每盒鸡蛋获利0.12元，算下来每个鸡

蛋毛利只有1分钱左右，但赵某还是觉得有利可图。

赵某发出900盒鸡蛋后，遇上鄞州区市场监管局

执法检查。检查人员发现赵某店内员工正在给鲜鸡

蛋塑料盒外包装贴“土鸡蛋”的标签。但执法人员经

调查了解，赵某禽蛋店的鲜鸡蛋均采购自湖北，属牧

场养殖的笼养鸡所产，禽蛋店从未采购过宁海产山林

土鸡蛋。赵某承认，这批鸡蛋是他根据订货人提供的

内容要求，自行订制加贴后供应的。据了解，该订货

人将该批所谓的“土鸡蛋”用于团购活动。

执法人员认为，当事人赵某销售鲜鸡蛋，对产品

的产地和质量作虚假描述，该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

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

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之规定。

执法人员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

2万元，并对下游商家展开进一步的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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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李琪桉 通讯员 马立平

朋友圈擅用同行作品做宣传，引来一场官司。近

日，长兴县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因朋友圈盗图引发的

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法院酌情判决被告方赔偿原告经

济损失2.1万余元。

许某从事孕婴摄影。2019年4月至6月期间，许

某拍摄了原创“深林里的小精灵”等主题儿童系列摄

影作品，并将作品发布在抖音、微信朋友圈等平台以

作宣传使用。

2020年9月，许某无意间发现长兴某儿童摄影店

（以下简称摄影店）的微信广告宣传页面上，载有自己

拍摄的原创照片并用于活动宣传，以此来吸引消费

者。许某认为，摄影店未经同意使用自己摄影作品的

行为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为维护合法权益，许某向

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后，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许某提供了涉案作品照片及公

证书、带有照片参数属性的证明材料，在被告未提供任

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证明原告对涉案摄影作品享

有著作权；而被告摄影店未经许可且未向原告支付报

酬，在其线上推广活动中使用原告摄影作品，侵害了原

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署名权、修改权及获得报酬权。

法官说法
未经当事人许可，擅自转发他人微信朋友圈照片

进行营利活动，将可能承担相应侵权责任，且本案中

摄影作品为创作作品付出了创造性劳动，属于著作权

法律保护的对象。

朋友圈盗图做广告 侵犯著作权被判赔

打破“天花板”

近日，“新华视点”记者从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历经5年，

职称制度改革重点任务已完成，27

个职称系列的改革指导意见出炉。

涉及8000 万专业技术人才

的职称评定政策，迎来多年未有

的大调整：打破“天花板”、不唯

学历不唯奖项、论文不做“硬杠

杠”……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笼养鸡蛋贴上“土鸡蛋”标签
每个只赚1分钱被罚2万元，这个教训很深刻


